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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99         证券简称：长阳科技        公告编号：2020-011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销部分应收款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0 年 4月 14 日，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核销部分应收款项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内容

公告如下： 

一、 本次核销应收账款的概况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管理，防范财务风险，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

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上市公司做好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等有

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公司对部分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项进行清理，并予以核销。 

因部分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项债务人已注销、破产、失联等，经公司多方

催收、全力追讨，确认已无法收回。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对截至2019

年12月31日已计提减值损失且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项进行清

理，核销金额合计为10,253,591.38元。具体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单位名称 核销金额 
已计提坏账准

备金额（%） 
核销原因 

1 
万诠光电科技（苏州）有限

公司 
 2,167,710.81  100 

已破产，确认无法回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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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圳市冠恒电子有限公司  4,863,612.85  100 经诉讼后无法收回 

3 
浙江天乐微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350,000.00  100 经诉讼后无法收回                   

4 
深圳市中兆源电子有限公

司 
   267,938.42  100 

经追讨，确实无法回

收 

5 
东莞市广和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 
   225,370.94  100 

公司状态为注销，确

认无法回收 

6 
深圳泰一光学科技有限公

司 
   268,603.96  100 

账龄 5 年以上，确认

无法回收 

7 
许昌魏都诚信绝缘纸有限

公司 
   163,276.20  100 

账龄 5 年以上，确认

无法回收 

8 
东莞市瑞川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 
   155,991.17  100 

账龄 5 年以上，确认

无法回收 

9 
东莞市恒聪包装制品有限

公司 
   140,000.00  100 

账龄 5 年以上，确认

无法回收 

10 
平湖市华源光伏材料有限

公司 
   113,986.00  100 

账龄 4-5 年，确认无

法回收  

11 
吴江市弘杨经编织造有限

公司 
    58,255.00  100 

账龄 4-5 年，确认无

法回收 

12 
绍兴县兴光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 
    50,000.00  100 

账龄 5 年以上，确认

无法回收 

13 
江苏天韵光伏科技有限公

司 
    49,121.00  100 

账龄 5 年以上，确认

无法回收 

14 海宁市雷曼照明有限公司     36,345.93  100 
账龄 5 年以上，确认

无法回收 

15 
深圳市卓通伟业电子有限

公司 
    35,000.00  100 

账龄 5 年以上，确认

无法回收 

16 江阴市顺鑫化纤有限公司     34,673.75  100 
账龄 5 年以上，确认

无法回收 

17 海盐宏鑫塑业     33,749.64  100 
企业状态为注销，确

认无法回收 

18 
浙江晨辉光宝科技有限公

司 
    31,000.00  100 

公司状态为注销，确

认无法回收 

19 
余姚付世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18,315.80  100 

账龄 5 年以上，确认

无法回收 

20 
嘉兴博视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16,438.50  100 

账龄 5 年以上，确认

无法回收 

21 
杭州联合新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74,201.41 100 

账龄 5 年以上，确认

无法回收  

合计  10,253,591.38   

二、 本次核销项目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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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本 次 核 销 的 应 收 款 项 金 额 合 计 10,253,591.38 元 ， 其 中

10,105,446.13元于2018年度已经计提减值准备，剩余148,145.25元为2019

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本次核销处理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核销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

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涉及公司关联方。此外，公司对

所有核销明细建立备查账目，保留以后可能用以追索的资料，继续落实责任

人随时跟踪，一旦发现对方有偿债能力将立即追索。 

三、 独立董事关于核销应收款项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核销应收款项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要求核销应收款项，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更有利于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项，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的权益，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

们同意公司本次核销应收款项的事项。 

四、 监事会关于本次核销应收款项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核销应收款项的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涉

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

决议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本次应收款项的核销。 

五、 上网公告附件 

（一）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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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16日 


